
英語學習者 (ELs) 有權在平等且有意義的基礎上參與學校活動，即使他們不會說或不
懂英語。

聯邦法律要求學校向英語學習者提供適當的語言援助服務，以幫助他們能夠熟練英語
的口語、聽力、閱讀和寫作，並能夠參與常規的學校課程。

有些州可能會為英語學習者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保護措施。

學校必須與英語能力有限的學生監護人進行有效的溝通---這通常意味著免費提供準確
的書面翻譯或口譯服務。

掃描二維碼，可了解更多關於聯邦法律賦予英語學習者及其家庭的權利。

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請聯繫以下列出的任何一家機構：

在校英語學習者: 了解您的權力

教育工作者請使
用以上二維碼
（英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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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，家庭和社
區領導請使用以
上二維碼 （英語）


